國立中興大學醫學院教師專業與倫理守則
第一條 為維護醫學教育品質、保障學生與病人權益，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，特訂定本守則。
第二條 本守則適用對象為本院所有參與教學之專任（案）及兼任教師。
第三條  教師於臨床教學時應親自提供指導與適當督導，確保學生之學習活動符合病人安全與醫療專業規範。
第四條  教師應遵循醫療專業倫理與相關法規，確保醫療、研究與教學活動之誠信與正當性。
第五條  教師應尊重學生、同仁與病人之人格與權益，建立安全、支持與專業之學習環境。
第六條  教師應適當揭露與處理可能影響教學、研究或臨床判斷之利益衝突。
第七條  教師發展中心得視需求設置「教師倫理與臨床教學諮詢小組」，提供教師專業支持與諮詢服務。
第八條  教師如有違反本辦法之情事，依本校教師聘約及相關法令規定，提送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

